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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申請臺北市地方稅復查」作業流程圖

財政類：案件編號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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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路申辦（全程式）
總處理時限：60日（含假日／日曆日；納稅義務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者，稅
捐稽徵機關應於公同共有人最後得申請復查之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二個月內，
就分別申請之數宗復查合併決定，故在申請人之其他公同共有人最後得申請
復查期間屆滿前之期間，不計入2個月處理時限內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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